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林
餐
館 
雲
埠
著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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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大
筵
小
酌 
海
時
應
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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等
廚
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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莉
巧
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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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
 方
雅
潔- 
斯
咋
眞
鹹 

貴
客
光
顧 
無
任
歡
迎啓

.⑥
介

醫

: 

啟
者
弟
足
部
忽
然
痛
如
刃
割
有
兩
月
之
一 

欠
中
西
醫
葯
用
羅
話
多
無
法
虫
殒
蒙
友 

人
介
紹
弟
往
求   

M
•
貴
冼
生
千
治
脳
然 

葯
到
囘
春
共
洽
産
禮
拜
金
久
分
蓊
收
抄 

弟
今
日
得
囘
工 
s.
特
在
報
章
七
爲
介
紹 

我
同
病
考
問
漱
焉
一
.
;
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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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
山
大
弟
备
瓶
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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先
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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址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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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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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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:
各
廠M

小
鐘
鏢
一 

一
各
^

 眼
一
鏡. 

司
理
既
衛
隆
啟 

.
喊
線
济
連}
： 

，「-j
五0

宣一

汁

凛

左

兼
映
嵌
酱
価
事H

」

丙
戌
年
才
i

乐

敗
者
林
舉
糜
君
囲
組
織
華
嵐
中
西
太
藥
行
歸
國
間
辦
悬
以
將
舉
操
氏
參
摩
國
藥 

行
全
盤
空   

<
 及
種
製
藥
方
震
與
本
公
司
承
買
国
後
所
有
生
意
皆

®;本
公
前
辦
理
一 

各
顧
客
如
有
宜M
 製
操
氏
椒
品
置
請
向
本
公
育
探
買
同
様
招
待
*\ 公
司.6

選
善 

名
藥
品
參
莺
玉
蜡
藥
材
補
口
皿
不
論
遠
近
大
小
交
易
極
表
歡
迎
'./.二-

舉
操
氏
參
茸 
藥
總
發
行
一 

、
金
摩
百
筒
丸
大
両
庄

.:「±

一
元

.-.:二一 

萬
應
捜
毒
熏
精
一:

■■■:-•
椎
度
一
兀
一
一 

.
參
巴
補
腎
丸
六
両
庄 

十
三
元
， 

1
新
舊
療
肺
止
咳
樂
汁
一
：
 *
 樽
壹
元
二
五g 

一:
夫
帮
花
旗
參
平
售
，;

"
、

每
磅
十
八
元 

每
磅
十
六
元 

每
磅
十
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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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

毎
磅
十
二
元

•

正
庄
大
高
麗■

」
淸
精
野
山
抄
戮
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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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! 春
北
鹿
尾
巴
」「眞
正
海
狗
賢
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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弋
亚
 
李
乾
亨
止
咳
療
肺
露
每
瓶
壹
元
二
五
一 

2

个
日
李
乾
亨
紅
京
補
丸
每
瓶
 
(
五
元

「
特
等
 
大
枝
參

•
四
等 
中
枝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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壹
號 
曹
通
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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號 
條
千
參

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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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
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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A
每月 

雲域埠派到 -
元 
一 

本埠郵寄二兀三王 

加*
美墨一元三毫 

中國各Ba一

元三天

‘△毎季 

-■■..上
争
年
「；5

至年： 

=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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六
玄
摩
t--h
兀式毫 

陽元.零五 
%
兀一

鹰;

..!_}
兀弍臺 

三元六蟲 
七元零五 

十三元八毫

四或零五:
A
声一*
歹 
才片元弍毫 

除
星
財
日
外
，
皆
按
日
呈
閱
， 
*' 
親
和
閱
蛇
暫
玉

報
費
均
要
为
惠
，
空
函
定
閱
个
輝
不
奉
呈
子

司
理
部
啟

U.

e

續
討
論
第
二 

-+九
條
•
闢
於
國
大
之 

限
期
經
第
二
審
芽
倉
修
改
爲
國
大
兩
年 

戚
/

「
次
・
由
總
統
召
集
未
有
爲
綜
合 

毎
納
 .
依
舊
維
掛
原
案
• 
就
是
國
民
大 

一
一
會
兩
年
開
會
一
芥
。
於
毎
屆
總
統
任
滿 

上
以
前
，
由
該
會
召
集
，

(
原
草
案
第
三
拾
一
條
•
在
第
二
審
查
會 

机
删
去
• 
第
三
十
條
之
修
改
意
見.
經 

.
于
席
付
表
决
。
獲
得
九
十
一 
票
之
多
數 

賛
1UI而
通
過
；
一
一

一
然
後
酎
論
第
四
十 
一
條♦
此
爲
第
三
章 

贬
即
乏
格
力
與
義
務
中
之
一
條.
曾
經 

:
第
一
善
查
會
修
蛇
.
在
修
改
時
民
社
黨 

障一&
爲
激
烈
号
並
曾
提
出
書
面
聲
明 

，但
在
此
次
練
苗
審
查
會
中•
討
論
本 

條
時
民
社
黨
與
背
年
黨
之
代
表
均
未
有 

發
言
・
討
論
結
駅
・
决
定
維
持
原
案• 

繼
續
又
討
論
第
四
拾
四
條•
關
於
總
統 

發W
 緊
急
命
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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三
審
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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付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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乳
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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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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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
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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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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五
元> 

(
鹿
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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精
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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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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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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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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豐
恆
號
輪
船 .e
載
運
往
魯
南
共
軍
控
管 

之
地
區
。
核
項
敕
濟
品
大
部
爲
衣
服e 

葯
物
•
麵
粉
。一
農
具
等
。
另
有
汽
油
七 

百
五
十
桶
。
及
流
動
房
屋
十
幢
宗♦ 

•
由
滬
至
三
藩
市
航
線 
一 

十
六
日
南
京   

<
 •
在
中
美
航
空
協
定
成 

立
宫
後.
。
中
國
航
芽
公
司
與
中
央
針
空 

運輸公
司   

•:*
將
闢
橫
渡
太
平
洋
之
航
空 

一
線
。
中
國
航
空 
司
曾
向
美
國
訂
購D

一  

0
4
式
巨
製
機
一
六
架
・
現
包
二
架
到
達 

上
海
.
將
用
族
上
海
北
平
机
駅■ 

交
通
部
已
確
定
中
央
航
空
運
輸
公
司
由 

上
海
到
三
藩
市
之
航
線
・
中
途
幷
在
威 

.克
島
，
及
關
島
降
落
■. 
在
中
美
航
空
協 

定
釜
立
之
後   

•.卽
將
開
始
飛
行•
中
國 

航
空
公
司
現
有
國
際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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空
線
三
條
，
對 

橫
渡
太
平
洋
之
航
線•
正
等
候
交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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之
訓
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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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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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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向
駐
上
海 8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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津
之
大
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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提
欵.
並
可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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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
滙
單
向
下
列 

各埠廣州、蕾瓦、" 

嬉
昭
"
海
口
，
専̂

， 

南
京,
一
北
率
、
汕
頭
'

一
岱
互

>-簷
證
島
之
報
政 

■
畫里行提欵一二

一
海
蛇
輪
開
後
各
消
息.

夷
國
三
南
市
專
訊■..
美
國
總
統
輪
船
公
司
定
期
本
月
卄
一
日
開
行
之
海
鷹
號 • 

亩
装
修
工
程
来
及̂

^

■

鸵
簧
彎
/
窯

象

彳

獻8®
$

佈 

41t̂
^̂
11i

— 

一
及
印
鷹
盖
賈
，
窮
航
行
虐8^^^

月
九
国
到
香*

*

,•.;,• 

一文
麻
舍
館
您
無
期
爲
美
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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餐

 *

月   

日
開
存
.
，戈
登
牝
軍
號
約
在 

《下
月
卅
一
守
開«

■

L

Y

;:.,"

;

•

-
-

二

.

-
•
•
美
國
不
改
對
華
政
策 

▲
杜
魯
門
重
申■
福
酷
助
国
民
政
府

■

乐
争
俄
頓
十
八
日
風
，
英
國
細
微
杜
魯
門•
是
日
重
申
美
國
對
學
政
策
时
奇 

鬓
城
曜
承
認
國
民
政
府
-
堅
决
御
助
中
國
人
民
獲
取
和
平
與
經
海
之
復
興
。 

戰
時
有
英
国
軍
隊
一
十
一
萬
三
干
小
駐
率
・
現
歯
e
添
旁
.
邁
一
干
人
一
中
國 

:
之
未
能
以
利
下
方
法
獲
得
統
二
一
至
爲
可
惜
・
但
跳

B. 之
嚴
重
及
房
之
查
要
 

1"
籬
然
誤
判
已
被
共
黨
中
斷
，
惟
童
特
便
為
給
爾
仍
鲁
留
職
守
.
見
機
行
事 

•
中
國
此
時
正
间
和
平
與
民
主
政
治
方
卧
前
進•♦
竞
叶
决
/
繳
函
援
助
*
本
年 

二
月
中
國
各
黨
派
集
犠
，决
定
之
政
新
統
「
計
劃
極
爲
合
理
，
杜
魯
門
總
統
對 

於
英
議
員
化
蘭
连
氏
之
言
論.
謂*
 國
擬
典
其
他
列
强
合
作.
在
國
際
會
議
中 

宀
1:
涯  

*

决   

<' 
國
內
爭
問
題
。
未
存
談
及
在
中
國
方
面
，
共
黨
延
安
電
台
昨
日
曾 

抨
擊
礎
總
統
與
國
務
卿
之
不
應
協
助.中
处
政
府.♦
維
持
內
戰

e:■

審
查
委
員
第
三
會
議.

6

—

重
慶
廣
播
訊
・
國
民
大
會
綜
合
審
査
委
員
會
第
三
次
會
議•
昨
十
六
日
下
午
三 

時
在
國
民
大
會
堂
舉
行
。
由
陳
鹹
主
席■
出
濡
代
表 
一 
百
五
十
五
人
■
各
組
審 

査
會
中
・
對
於
憲
草
之
修
改■
在
此
次
綜
合
審
查
會
中
。
多
屬
於
未
曾
接
受" 

而
維
持
原
草
案
之
胸
容■

：

- 

對
於
首
先
討
論
憲 

M-第
二
十
七
咲
國
大
職
權
。
民
社
黨
付
衷
勝
運
田
・
金
繩
武 

■
對
於
綜
合
審
杳
會
修
正
案•
先
從
理
論
方
面
作
精
密
之
分
析-
而
青
年
院
代 

表
陳
啟
天
。
亦
就
目
前
之
政
洽
環
縻
。
作
婉
轉
之
飢
明■ 

參
加
綜
合
審
査
會
工
作
之
政
協
代
抵
及
國
民
黨
代
表

•■•'爲
了
尊
重
及
盡
量
容
納 

少
敏
党
派
之 1
見
■
對
於
大
多
數
摘
過
審
查
條
文■
除
了
第
三
項
憲
法
修
改
之 

物
理
■
爲
修
改
憲
法
以
外■
其
他
各
後 
一 
律
維
持
原
案
。
因
此
第
七
審
查
會
擴 

大
了
之
國
大
職
權
・
又
從
新
，縮
小
-
幾
天
來
之
爭
執
。
亦
已
因
此
獲
得
解
决
預 

料
在
大
會
中
不
致
有
若
何
變
更•

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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講注意不用麟買証一 

汗蔗敞餘魂二一心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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肝一如一 

肥^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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m

每
只
豊
元
五
毫
 

嫩腿7
后
每
打
直
卡
五
元
" 

上
等
鴨
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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